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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23499][bookmark: BookMark2]前言
本文件按照GB/T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。
本文件由陕西省慈善联合会提出和归口。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陕西省慈善联合会、陕西省公益慈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赵建纲、薛引娥、杨林、田中智、王迁、荆波、徐永华、肖雨晴、李巧霞。
本文件由陕西省慈善联合会负责解释。
本文件首次发布。


联系信息如下：
单位：陕西省慈善联合会
地址：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高新六路中清大厦
邮编：710065
电话：029-891831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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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NEW_STAND_NAME]慈善纾困指南
[bookmark: _Toc26770][bookmark: _Toc17233333][bookmark: _Toc24884218][bookmark: _Toc10377][bookmark: _Toc11003][bookmark: _Toc24884211][bookmark: _Toc26648465][bookmark: _Toc26718930][bookmark: _Toc26986530][bookmark: _Toc17390][bookmark: _Toc17233325][bookmark: _Toc26986771][bookmark: _Toc16356]范围
[bookmark: _Toc17233326][bookmark: _Toc17233334][bookmark: _Toc26648466][bookmark: _Toc24884219][bookmark: _Toc24884212]本文件提出了纾困基金、纾困对象、纾困造册、纾困方案、纾困方式、纾困援助、纾困终止、纾困评估、纾困档案等方面的指导。
本文件适用于慈善组织实施纾困项目活动。
[bookmark: _Toc25903][bookmark: _Toc29787][bookmark: _Toc26986531][bookmark: _Toc26986772][bookmark: _Toc8163][bookmark: _Toc26718931][bookmark: _Toc30109][bookmark: _Toc17981]规范性引用文件
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
[bookmark: _Toc5914][bookmark: _Toc813][bookmark: _Toc19876][bookmark: _Toc19891][bookmark: _Toc17081]术语和定义
[bookmark: _Toc26986532]慈善组织建立纾困基金或者设置专项资金，专门用于资助本区域生活困难的家庭。
[bookmark: _Toc26721]纾困对象
[bookmark: _Hlk189856873]下列家庭经当地政府帮扶救济，依然困难，慈善组织应列为纾困对象：
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平均收入水平的；
因残、因病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；
鳏寡孤独老人生活困难的；
国家优抚对象生活困难的。
[bookmark: _Toc2307]纾困造册
区县（市）慈善组织定期对社区纾困对象进行摸底调查，对符合纾困对象的家庭造册，详细记载困难家庭状况、经济收入和致困原因。
[bookmark: _Toc2426]纾困方案
区县（市）慈善组织根据摸底调查的情况，研究制定纾困方案，确定帮扶的困难家庭和纾困方式，编制项目预算，筹集纾困资金，实施纾困计划。
[bookmark: _Toc23411]纾困方式
慈善组织采取下列方式帮扶困难家庭：
1. 公开募捐为可医治大病筹集费用；
1. 给付救助金用于家庭支出补贴；
1. 给付实物解决家庭生活所需；
1. 推荐困难家庭成员就业或者承担就业培训费用；
1. 组织志愿者为困难家庭提供慈善服务；
1. 节日关爱慰问困难家庭。
[bookmark: _Toc15394]纾困援助
省、设区的市慈善组织援助区县（市）慈善组织实施的慈善纾困项目，向区县（市）慈善组织提供财力、物力支持。
[bookmark: _Toc25651]纾困终止
纾困对象有下列情形的，慈善组织终止帮扶：
弄虚作假骗取慈善组织资助；
将救助金用于经商、炒股、赌博或者其他非法活动；
倒卖、销毁、丢弃慈善组织给付的实物；
无故不参加就业或者就业培训；
不能善待志愿者提供服务。
[bookmark: _Toc25552]纾困评估
慈善纾困项目结束后，慈善组织应当进行项目决算，开展纾困项目评估，公开慈善纾困情况和项目评估情况。
[bookmark: _Toc15095]纾困档案
慈善组织建立纾困档案，保存期限为10年。
[bookmark: BookMark8][image: 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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